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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顺义区强化创新驱动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已正式发布，为帮助社会各界准确理解《办法》内容，现解读如下：
一、《办法》的背景依据是什么？
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破解科技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资金短缺、研发动力不足、成果转化不畅、人才保障薄弱等问题，依据国家及北京市关于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文件，制定本《办法》。
二、《办法》的目标任务是什么？
通过实施本《办法》，充分释放创新资源要素潜力，全面激发科技创新主体活力，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，加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，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。
三、《办法》的适用范围是什么？
本《办法》适用于在顺义区范围内依法开展、服务科技创新活动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各类科技创新主体，以及按本《办法》规定为顺义区科技企业提供服务的商业银行、商业保理公司、资产管理公司等合作机构。
四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《办法》主要内容是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，包括建立科技企业分级评价体系，实行“先债后股”接续支持模式，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，破解企业应收账款难题；支持开展科技研发，包括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创新投入，支持重点领域科技研发，推行“拨投结合”支持机制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，包括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，支持孵化载体建设发展；支持科技人才培育与发展，包括建立科技人才信息库，支持科技创新团队集聚发展。
五、《办法》的创新特点是什么？
1.支持方式多元灵活。采取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社会参与、多方联动的支持方式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。
2.精准匹配企业需求。根据科技企业分级评价等级制定差异化政策，提高支持精准度。
3.全链条保障科技创新。覆盖“科技研发-成果转化-人才引育-企业发展”全链条，形成完整的科技创新支持闭环。
六、《办法》实施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？
申报主体应坚持诚信原则，如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支持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须退还支持资金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同一申报主体同一内容的事项，不得重复申报本办法多项支持资金，已享受区级其他政策的本办法不再重复支持。
本《办法》试行期为2年，试行期内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北京市政策调整，将按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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